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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行政］

遗弃老年人犯罪中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司法认定
□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振林

以消灭债务为目的骗回欠条行为性质的认定
□ 李心春 李奕霖

【案情】

2020年 12月 27日，被告人张某收
购 王 某 所 售 玉 米 ， 因 款 项 未 及 时 结
清 ， 张 某 便 给 王 某 出 具 一 张 欠 货 款
100000 元的欠条。2022 年 7 月 23 日，
张 某 通 过 微 信 偿 还 王 某 40000 元 后 ，
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 重 新 出 具 了 一 张
60000 元的欠条，约定还款日为 2022
年 12 月 25 日之前。之后张某并未履
约 ， 王 某 一 直 索 要 剩 余 货 款 未 果 。
2023 年 11 月 27 日晚，王某再次通过
电话催促张某还款。张某便让王某前
往自己的农业种植合作社营业地点。
王某到张某办公室后，张某拿包装好
的练功券对王某说：“一手交钱，一手
交条。”张某拿到欠条后随即出门将欠
条撕毁。王某接到包装袋，当场发现
是练功券，便立即让张某偿还实际货
款。张某拒绝还款，并称其已不欠王
某货款，王某当即报案。

【分歧】

本案共有两个争议焦点 :一是以消
灭债务为目的，用练功券冒充人民币
的方式骗取被害人交出欠条，进而撕
毁欠条，该行为是构成诈骗罪还是属
于民事欺诈？二是用练功券冒充人民
币骗回欠条，被害人当场发现，该行
为的犯罪形态是既遂还是未遂？

【评析】

笔 者 认 为 ， 以 消 灭 债 务 为 目 的 ，
用练功券冒充人民币欺骗被害人交出
欠条，被害人当场发现，该行为应构
成诈骗罪。以下针对两个争议焦点逐
一论述。

一、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的行
为构成诈骗罪

针对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行为的定
性，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张某的
行为应构成诈骗罪。其理由为：被告
人张某以消灭债务为目的，用练功券
冒充人民币的方式使被害人产生错误
认 识 ， 被 害 人 基 于 错 误 认 识 交 出 欠
条，被告人进而撕毁欠条，其行为完
全符合诈骗罪的成立要件。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被告人张某
的 行 为 不 构 成 犯 罪 ， 仅 属 于 民 事 欺
诈。其理由为：张某与王某之间是因
买卖玉米的款项未及时结清，为解决
双方债务问题，张某向王某出具了欠
条，并约定了还款期限，后因张某未
按条件履约而导致的经济纠纷。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即被告人
张某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诈骗罪。

诈 骗 罪 与 民 事 欺 诈 不 是 对 立 关
系，符合诈骗罪成立要件的行为一般
也是民事欺诈；然而，属于民事欺诈
的行为并不一定成立诈骗罪，只有在
符合诈骗罪的成立要件时才成立诈骗
罪。换言之，属于民事欺诈的行为有
时也可能成立诈骗罪。因此，不能因
为某个行为属于民事欺诈，就否认其
诈骗罪的成立。

（一） 基于本案中欠条的性质，被
告人张某的行为侵犯了诈骗罪所保护
的犯罪客体

一般认为，侵犯财产罪侵犯的客
体是财产权利。就诈骗罪而言，侵犯
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司法实
践 中 ， 诈 骗 罪 的 对 象 不 仅 包 括 财 产 ，
还包括财产性利益。以消灭债务为目
的骗回欠条的行为是否实际侵害了刑
法所规定的犯罪客体，是诈骗罪与民
事欺诈的区分重点。欠条作为本案的
犯罪对象，其性质的认定是区分诈骗
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

对于欠条性质的认定，要重点考
察行为侵害的对象是债权凭证还是债
权，也就是欠条本身还是欠条所对应
的财产性利益。欠条是双方债权债务

关系的载体，其应属债权凭证，行为
人欺骗的目的是获取欠条所记载的金
钱价值，即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
是一种可期待利益，当债权变更或消
失时，财产性利益亦受到损害。行为
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取债权利益是破坏
原权利人对债权的占有和主张债权的
权 利 ， 使 债 权 持 有 人 丧 失 可 期 待 利
益。诈骗犯罪中，其诈骗的对象是欠
条所对应的合法债权，其诈骗的目的
也是使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行
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陷入错误
认 识 ， 被 害 人 基 于 错 误 认 识 处 分 财
产，其所指向的也是双方的债权债务
关系。此时，骗回欠条的行为，实际
上是使用欺骗的方法，使债权人免除
行为人的债务。而债务的免除也就意
味着行为人破坏了原权利人对债权的
占有和主张债权的权利，使债权持有
人丧失可期待利益，进而使行为人取
得了财产性利益。因此，行为人骗回
欠条，取得了财产性利益，被害人的
合法债权遭受损失，行为人的行为实
际侵害了刑法规定的犯罪客体，符合
诈骗犯罪形式特征与实质特征的统一。

（二）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具有非法
占有的目的

要区分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就必须
明确，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财物是否具有
非法占有目的。借款人只要没有非法占
有目的，仍属经济纠纷，不能认定为诈
骗罪。评价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
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1. 是否具有履约能力。行为人的
实 际 履 约 能 力 是 双 方 交 易 实 现 的 保
障，要综合前期磋商、事中交易、事
后履行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全面考量。

2. 是否具有履约行为。主要考察
行为人是否具有履约的诚意以及履约
的程度。若行为人有履约能力却不履
行，并结合其他主客观因素，可认定
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若行为人已经

尽力履行，但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
未履行到位，则不应认定其具有非法
占有目的。

3. 行为人事后态度。行为人事后
否认双方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承担违
约责任，采取补救措施主动弥补对方
损失，应综合全案全面评价行为人的
整体行为，来认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

本案中，案发前，被害人曾用手
机将本案中双方的欠条进行拍照，且
能与被害人提供的欠条复印件和陈述
相互印证，证明该欠条系真实存在以
及 仍 剩 余 60000 元 及 利 息 未 履 行 的 事
实。根据被害人与被告人案发前的通
话 录 音 内 容 ， 亦 可 以 证 明 该 60000 元
欠款及利息仍未履行完毕，双方仍在
商量如何履行一事。根据监控视频及
相 关 证 人 的 证 言 及 被 告 人 在 “ 拼 多
多”购买练功券的记录，能够证明张
某在与被害人商量还钱事宜之前已经
预谋从网上购买练功券，且在当天将
练 功 券 充 当 人 民 币 交 付 给 被 害 人 后 ，
对欠条原件进行了销毁的事实。根据
在案证据的客观性和各项证据之间的
关联性，足以证明被告人事先购买练
功券，并将练功券冒充人民币给被害
人，假借“归还尚未履行的欠款 60000
元及利息”，在拿到欠条原件后随即进
行了销毁，事后对该欠款予以否认的
事 实 。 综 上 ， 根 据 现 有 证 据 能 够 证
明，行为人张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
的 目 的 ， 客 观 上 实 施 了 欺 骗 的 行 为 ，
使被害人王某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
王某基于错误认识将欠条交付给行为
人张某，致使被害人王某合法财产权
利遭受侵害，该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
成要件。

二、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的行
为系诈骗罪的既遂形态

根据前文所述，被告人张某的行

为成立诈骗罪，而就其犯罪形态是
既遂还是未遂，实务中有争议，主
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其行为系诈
骗罪既遂形态。其理由具体为：本
案中，张某实施的主观上以非法占
有 被 害 人 合 法 债 权 对 应 货 款 为 目
的，客观上以练功券冒充人民币骗
取欠条原件后将该欠条原件撕毁并
否认该笔债务，导致被害人合法财
产权利受到侵害的犯罪行为已经完
成，属于诈骗犯罪行为的既遂。

第二种观点认为，其行为系诈
骗罪未遂形态。其理由具体为：张
某在将债权凭证销毁时，被害人随
即发现并及时报警，且事后张某的
家人积极退还所欠货款，张某非法
占 有 被 害 人 货 款 的 目 的 未 能 实 现 ，
其行为系犯罪未遂。

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妥
当，应认定为诈骗罪既遂。

对于诈骗罪既遂的标准，学术
界有许多不同观点。大致分为“占
有说”“失控说”“控制说”。概括来
说，“占有说”以行为人无合法根据
的 实 际 占 有 公 私 财 物 为 既 遂 标 准 。

“失控说”以被害人因行为人的欺骗
行为实际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为
既遂标准。“控制说”以行为人实际
取得对所骗取的公私财产的控制权
为既遂标准。

笔者认为，“控制说”，即以行
为人实际取得对所骗取的公私财产
的控制权为既遂标准更为妥当。《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
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
逞的，是犯罪未遂。犯罪既遂是指
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具备
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
部构成要件。可见，对于犯罪既未
遂 的 认 定 是 从 行 为 人 的 角 度 考 虑

的。区分诈骗罪既遂与未遂应当以
诈 骗 罪 的 犯 罪 构 成 要 件 是 否 具 备 ，
即以法定的犯罪结果已经造成为标
准 。 诈 骗 犯 罪 是 侵 犯 财 产 类 犯 罪 ，
其整个犯罪过程就是行为人用虚构
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
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此处分了
财 产 ， 行 为 人 取 得 对 财 物 的 控 制 ，
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即“欺骗行
为—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取得控
制—遭受损失”。对诈骗罪既未遂形
态的区分，应以财物的控制权从被
害人转移到行为人，即行为人实际
掌控了受骗者财物为既遂标准。只
要诈骗犯罪进行到行为人实际取得
了被害人财物的控制权，则行为人的
诈骗犯罪已经实际侵害了被害人的
财产性利益，行为人的诈骗犯罪行为
就已经既遂，至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
目的是否实现，以及被害人遭受的财
产损失是否有其他民事救济途径都
不影响诈骗罪既遂的认定。

本案中，张某在被害人王某找
其讨要欠款时，将一捆练功券充当
人民币交给被害人，骗取被害人将
欠条原件交出，后当场将该欠条撕
毁并否认该笔债务时，其实施的主
观上以非法占有被害人合法债权对
应货款为目的，客观上以练功券冒
充人民币骗取欠条原件后将该欠条
原件撕毁并否认该笔债务，导致被
害人合法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诈骗
犯罪行为已经完成，属于诈骗犯罪
行为的既遂。案发后，张某近亲属
代为退赔被害人欠款得到被害人谅
解的事实，可以作为诈骗犯罪既遂
后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不能以此
认定张某非法占有目的未实现系诈
骗犯罪未遂的理由，因此，应认定
为诈骗罪既遂。

（作者单位：河南省平舆县人民
法院）

随 着 我 国 人 口 老 龄 化 趋 势 加 剧 ，
遗弃老年人现象日益增多，遗弃老年
人犯罪的认定亦成为遗弃犯罪中常见
且争议频发的议题。应当看到，遗弃
罪作为一种典型的纯正不作为犯，其
归责基础在于“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
扶养”。故而判定遗弃老年人行为是否
构成遗弃罪，核心在于准确认定拒不
履行赡养义务。然而，由于目前尚无
明确的司法解释对“拒不履行赡养义
务”的内涵与外延予以厘清，导致司
法实践中对该要件的认定存在较大分
歧与偏差。这不仅影响了对遗弃老年
人犯罪的有效惩治与预防，也损害了
司法的统一性与权威性。鉴于此，当
前亟须明确遗弃老年人犯罪中拒不履
行赡养义务的认定标准或要素。应当
看到，遗弃罪的行为本质在于“应为
能为而不为”，故而对拒不履行赡养义
务 的 认 定 应 围 绕 “ 义 务 ”“ 能 力 ” 与

“不为”三个关键要素展开。

一、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义务”认定

履行赡养义务的前提是存在法定赡
养义务，若义务本身不存在，则无须履
行，更遑论构罪。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
中的法律规定的义务仅包含具体法律规
定的强制性义务。对于赡养老年人的义
务，不仅民法典进行了规定，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更是规定了义务的具体内容，
这两部具体的法律均是赡养老年人义务

的来源。然而，时下有一种观点认为，
尽管赡养老年人的义务是法定义务，但
依据公平合理原则，若父母未履行对子
女的抚养义务、子女放弃继承权，或在
分家协议、赡养协议中约定免除赡养义
务，该义务即可免除。笔者认为，这种
观点看似有理，实则荒谬。赡养义务具
有强制性和无附加条件性，子女通常不
能以父母是否履行抚养义务作为自身履
行赡养义务的前提。一方面，父母与子
女间的身份关系及人伦纽带，是无法用
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等普通民事法律理
念予以衡量或消除的；另一方面，基于
我国目前主要由个人家庭来承担育儿养
老职责的现实，在我国社会保障机制尚
不完善的情况下，为维护社会稳定与发
展，仍需家庭承担育儿养老功能，由父
母与子女分别履行抚养与赡养义务。因
此，赡养老人的义务原则上不可免除。

当然，笔者认为，若父母曾对子女
实施过犯罪行为如虐待、遗弃、故意杀
害 （未遂） 或伤害等犯罪行为，则可作
为免除赡养义务的事由。毕竟让身心遭
受严重伤害的被害人再去赡养加害人、
让关系彻底破裂的一方照顾另一方、让
业已“情感不能”的子女再勉强“酝
酿”感情照料父母，实属强人所难，且
有违天理人情。也正是因为如此，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继承
人遗弃被继承人，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
重，或者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丧失继
承权。同情此理，赡养义务亦可因这些
事由而免除。

二、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能力”识别

法律不强人所难，履行赡养义务
亦须以具有履行赡养义务的能力为前
提。关于是否具有履行赡养义务能力

的判断，有观点认为，若子女本身因
经济贫困、入不敷出，或因工作性质

（如长期派驻外地、高强度岗位）、家
庭负担 （如需独自抚养多名幼童、照
料重病配偶） 等而确实无法提供必要
生活照料，则不能再雪上加霜，强迫
其履行赡养义务。笔者认为，尽管许
多家庭存在经济困难，但赡养义务的
核心在于“养”，这是底线。无论经济
条件优劣，“养”的底线均不能突破：
经济宽裕者可“富养”，经济拮据者亦
可“穷养”，但绝不能以“穷”为名行

“ 弃 ” 之 实 。 故 而 即 使 子 女 经 济 再 贫
困，也不能成为不履行赡养义务而将
老 年 人 赶 出 家 门 或 弃 之 不 顾 的 理 由 。
需要指出的是，对子女赡养能力的判
断应基于其家庭整体资源，而非仅限
于子女本人，以此避免子女以其个人
收入有限为由逃避责任。例如，子女
本 人 收 入 不 高 ， 但 其 配 偶 收 入 丰 厚 ，
家庭共有财产足以履行赡养义务，此
时就不能认定其无赡养能力。对于子
女因工作性质或家庭负担等原因无法
直接提供生活照料的情形，可考察其
是 否 尽 到 合 理 安 排 和 替 代 补 偿 义 务 ，
如雇佣保姆、将老人送至条件良好的
养老院并承担费用，或委托其他亲属
照料并支付报酬等。若子女有经济能
力却既不亲自照料也未做任何替代安
排，则仍属不作为。因此，司法实践
中 ， 关 于 拒 不 履 行 赡 养 义 务 “ 能 力 ”
的识别和判断实际上较为简单，即通
常均会认定甚或推定其具有相应的赡
养能力。

当然，刑法也不会强迫子女超出
自己的能力履行赡养义务。对于确实
因客观原因而无法履行赡养义务的情
况 ， 如 子 女 因 涉 嫌 违 法 犯 罪 而 被 羁
押，或子女自身系残障人士且需要被
照料等，即使其有赡养义务，亦不可

因 其 未 履 行 而 追 究 刑 事 责 任 。 此 外 ，
即 使 子 女 客 观 上 具 备 一 定 的 履 行 能
力，但如果履行义务需要付出不成比
例 的 甚 至 是 难 以 承 受 的 代 价 和 牺 牲 ，
则可能阻却其行为的刑事可罚性。例
如，能否要求子女必须卖掉唯一住房
来支付老人医疗费？能否要求其辞去
工作全职照料老人，从而导致整个家
庭陷入绝境？我们不能要求公民为了
履行一项义务而完全牺牲基本权利或
陷 入 绝 境 ， 否 则 就 会 混 淆 法 律 与 道
德、刑事与民事的界限。

三、拒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不为”判断

构成不作为犯罪，其具体行为即
“ 不 为 ”， 遗 弃 老 年 人 犯 罪 中 的 “ 不
为”即不履行赡养义务。关于何为不
履行赡养义务，有观点认为，既然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已明确赡养义务涵盖

“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
藉”，那么遗弃罪中的不履行赡养义务
就 应 包 含 对 老 年 人 经 济 上 不 进 行 供
养、生活上不进行照料与精神上不进
行慰藉三种情形。笔者认为，若如此
认定，可能导致遗弃罪的适用范围不
当扩张，并模糊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
的界限。尽管赡养义务包含了精神慰
藉，但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是基础和
核心，亦是赡养义务的最低标准，即
旨在确保“避免老人陷入生存危难”。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准则，尤其刑
法仅能要求公民履行最基本、最必要
的义务，而不能要求公民必须高质量
地、不折不扣地履行义务。因此，遗
弃 老 年 人 犯 罪 中 的 不 履 行 赡 养 义 务 ，
主要指不履行经济供养或生活照料的
义务，不应单独将不履行精神慰藉义
务纳入其中。

笔者以“遗弃罪”“赡养”为关
键词在“北大法宝”案例库进行检
索 （截至 2025 年 10 月 20 日），共检
索 到 100 个 判 例 。 经 筛 选 无 关 判 例
后，在 39 个构成遗弃罪的判例中，
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形主要包含四
种 ： 一 是 拒 不 承 担 经 济 供 养 义 务 ，
包括拒不支付赡养费 （尤其是法院
判决支付后仍拒不支付）、拒不提供
生活必需品等基本物质保障；二是
拒不提供必要生活照料，表现为对
老年人长期不管不顾，老年人生病
或丧失自理能力时不予照料，或将
老年人安置于养老机构后拒绝支付
费用及履行照料责任等；三是拒绝
提供居所或妥善安置，包括驱赶或
逼迫老年人离家，将老年人弃置于
能够获得他人救助的场所等；四是
拒不进行救治，主要表现为老年人
生病时不送医、不救助，甚至在老
人身体明显不适或病危时仍置之不
理，或在他人送医后拒绝支付医疗
费用、拒绝签字同意手术等。值得
注意的是，在全部判例中，仅一例
提及被告人“未通过电话等方式进
行联系”，即未履行精神慰藉义务。
但该案中，被告人同时存在拒绝提
供经济帮助与生活照料的行为。这
表明，当前司法实践中认定构成遗
弃罪的“拒不履行赡养义务”，其核
心范畴集中于违反物质层面的经济
供养或生活照料义务，并未将单纯
的 精 神 赡 养 缺 失 纳 入 刑 事 规 制 范
围。这一司法倾向也凸显了实践中
对 遗 弃 罪 构 成 要 件 所 秉 持 的 审 慎
立场。

此 外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某 些
“ 部 分 履 行 ” 行 为 仍 属 于 “ 不 为 ”。
例如，一些明显具备经济能力的子
女，仅支付远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

准或实际需要的费用，或仅偶尔提
供少量食物，却拒绝承担必要的生
活 或 医 疗 费 用 等 。 此 类 象 征 性 的 、
无法保障基本生存的“部分履行”，
本质上仍属于“不为”，因其履行程
度 未 达 到 “ 避 免 老 人 陷 入 生 存 危
难”这一底线要求。

综 上 可 见 ， 准 确 判 断 与 识 别
“义务”“能力”与“不为”这三个
要素，对于遗弃老年人犯罪中拒不
履行赡养义务的认定至关重要。明
确这三个要素，既是解决相关理论
争议的关键，也是司法实践中实现
不 枉 不 纵 、 准 确 定 罪 的 必 然 要 求 。
当然，司法的终极目标不应仅限于
个案的惩处，更应致力于社会关系
的修复与受损权益的恢复。对于因
遗 弃 老 年 人 而 构 成 犯 罪 的 行 为 人 ，
我 们 不 宜 简 单 地 “ 一 关 了 之 ” 或

“ 一 判 了 之 ”， 否 则 可 能 导 致 本 已
“老无所养”的被害人陷入更为艰难
的境地。因为这些行为人往往就是
老 年 人 生 活 的 主 要 甚 或 唯 一 依 靠 ，
其被羁押对于老年人而言无疑是雪
上加霜，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造成对
老年人的二次伤害。因此，笔者认
为，对于此类案件，较为务实且符
合人本精神的方案是采用“定罪缓
刑 +赡 养 矫 正 ” 的 复 合 模 式 ， 即 对
定罪的行为人适用缓刑，并将履行
赡养义务具化为社区矫正的核心考
核 指 标 。 此 举 既 能 彰 显 法 律 的 威
严，也能赋予行为人弥补过错的机
会，还能让老年人重新获得子女尽
孝 的 可 能 性 ， 最 终 推 动 “ 老 有 所
养”从纸面判决转化为现实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
法司法解释中的法律拟制现象与功
能研究”（项目号：24BFX123） 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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